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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ision on Amending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as adopted at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October 26, 2018. In the newly 
amend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 special chapter on trial procedure in absentia has been added 
in part V special procedure. The procedure of trial in absentia has mature experience in our coun-
try’s civil a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ction. Although the criminal procedure belongs to the same 
procedure, the procedure of trial in absentia is still a new thing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tsel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system cannot guarantee that all aspects 
are covered, and the criminal trial in absentia procedure is no excep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hina’s current law re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xplores the criminal trial in absentia procedure in China based on extraterritorial 
experienc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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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

修改的刑诉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专门增设了缺席审判程序一章。缺席审判程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

行政诉讼中已有成熟的经验，虽然刑事诉讼同属于诉讼程序，但由于刑事诉讼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刑事

缺席审判程序依然属于新鲜事物。新制度的设立不可能保证面面俱到，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也不例外，因

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分析目前我国修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域外经验对我国的刑事缺席审

判程序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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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立法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重视反腐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

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列宁说：必须把欺

骗分子、官僚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敌我的孟什维克

从党内清除[2]。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也历来重视反腐败问题，毛泽东在

回答“历史周期率”时说“只有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几代领导集体对此都对反腐败，保正

自身纯洁性做出了重要论述。 
2018 年 10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而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与我国高度重视反腐败是有直接关系的，《关于刑事诉讼

法(修正草案)的说明》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及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6 年 7
月，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研究报告。中央纪委建议在配合监察体制改革

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做出规定。”不难看出，这次的修改主要是为了针对国内现实

的贪污腐败犯罪问题。 
在 2003 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且该公约于 2005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正式批准在我国适用。该公约旨在追逃各种潜逃至国外的腐败分子，加强国际之间

的合作，但我国一直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公约》第 54 条第 3 款规定，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

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

收这类财产。因此为了与该条款配套，在 2012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但在实际上，由于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进行了处置，并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作出评

价，不符合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的理念，因此我国又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 
综合国内国外两个维度来看，我国设置刑事缺席审判程序非常有必要，腐败问题不仅在国内，在国

际上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所以加强国与国之间关于解决腐败问题的合作，根据公约内容设置相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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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必然的选择。这种针对腐败现象单独设立制度的好处在于能够快速有效地遏

制腐败，但其有利有弊，需要辩证看待，如何使之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是需要长期

思考完善的过程。 

2. 域外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模式 

虽然刑事审判程序相较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更为严格，但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排斥刑事

缺席审判，相反域外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典型的国家例如美国和法国，分析两个

国家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构造，总结出域外刑事缺席审判的共同点，对我国完善刑事缺席审判具有重

要意义。 

2.1. 美国模式：轻罪刑事缺席审判模式 

在适用范围上，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 43 条规定，如果可能被判处罚金或者一年以下监禁的

案件以及审判开始后自愿缺席的情形，可以缺席审判；在救济程序方面，美国未做特殊规定，与普通的

刑事诉讼的救济程序相同，被告人可以通过上诉或者人身保护令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规定特别的救济途径，原因在于美国启动缺席审判程序非常谨慎，十分强调被

告缺席的“自愿性”。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相当重视被告人的审判参与权，在宪法层面，美国宪法第

五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赋予了刑事被告人程序参与权[4]。因此，即便是明确规定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仅适

用于轻罪，但仍旧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首先被告人需要书面同意，被告人脱逃的案件中要进行缺席

审判，需要满足审判开始时被告人在场的前提条件，以保证被告人知晓其缺席的法律后果，从而确定被

告人缺席的“自愿性”。其次法官要对案件是否需要缺席审判进行利益衡平，要对被告人的利益、法院

的利益乃至社会利益作出衡量，从而决定是否需要对案件进行缺席审判。除美国之外，英国、德国、日

本等国家设立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也仅适用于轻罪。 

2.2. 法国模式：轻重罪并行的缺席审判模式 

法国的缺席审判制度规定的十分详细，并且根据案件类型的不同，规定了非常详细的救济程序。首

先，法国对“缺席”的理解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他们认为缺席分为“法律意义上的缺席”和“通俗意义

上的缺席”，只有当被告人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缺席”对其作出的判决才是真正的缺席判决，其具体内

涵是，只有当传票未送达到被告人，无法确定被告人是否知道自己受到传唤，法院对其作出的判决才是

缺席判决；只要被告人知晓自己受到传唤而未出庭，即便是没有委托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此种情况下

的判决仍然是对席判决。 
法国对缺席审判的救济程序依照轻罪重罪分为两种： 
第一，对于轻罪案件和违警罪案件的缺席判决，被告人可以提出缺席判决异议，由被告人向原审法

院提出，一旦提出异议，原裁判中止执行，裁判消灭。其次还可以提出上诉，一旦上诉，便不可在提出

异议；需要注意的是，法国的异议权实际上是另一种上诉，因该权利针对未生效判决作出，与一般意义

上的上诉含义相同，因此被缺席审判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不同的上诉权。 
另外，法国对缺席判决异议本身还规定了救济程序，即再缺席判决与再异议，对提出异议的人因客

观原因再一次缺席判决。但如果接到传票或者得到通知仍不出庭，则驳回。再缺席判决的判决不允许提

出异议。因自愿放弃到庭丧失异议权的被告人，对缺席判决有权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或向最高司法法院

提出上诉[5]。 
第二，对于重罪案件，被告人不可异议，不可上诉，如果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逮捕，或者再刑罚

时效期间经过之前被逮捕，其判决的所有处分均被视为不曾做出，即缺席判决消灭，案件重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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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于域外刑事缺席审判模式的总结 

根据上述国家的规定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点：首先在适用范围上，都包含了轻罪，实际上，对于轻

罪的处理，我们国家有简易程序和当事人和解程序，但都不可避免的需要被告人或当事人同时在场；另

一方面在救济程序上，美国模式下并未作出特殊规定，这是因为在启动缺席审判时非常严格，需要确认

被告人的“自愿性”，并且需要法官作出利益衡量之后才能启动；法国模式则是针对不同的案件规定了

不同的救济程序，规定的十分详尽，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 

3.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刚刚起步，并且该制度的确定也十分的匆忙，在一些具体规定上还存在着诸

多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对缺席审判制度加以完善。 

3.1. 刑事缺席审判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上文提到，针对腐败现象专门规定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有很大的弊端，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就是弊端之

一。目前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存在的各项问题，究其本源是因为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刑事诉讼法》第 291 条规定了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很明显，我国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就是为了惩

治在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虽然也有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但需要经过最高

检的批准，并且走私、洗钱、金融诈骗、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毒品犯罪案件以及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犯

罪纳入到案件范围是需要及时进行审判才可以。从缺席审判程序与没收程序的关系来看，二者设立的目

的相似，在适用范围上也应当具有相似性，2017 年 1 月 5 日施行的《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的罪名范围也将扩大。至于其他两

种缺席审判的案件，因病中止审理的被告人申请或同意条件下对其缺席审判和应当无罪但已死亡的被告

人经缺席审理判决无罪，看起来更像是“顺带”的将这两类案件归于缺席审判的制度中。无法根据任何

分类方式对这三类案件进行划分，并且如果根据法国对缺席审判的严格定义就会发现，这三类案件仍然

属于对席审判程序。 
观察国外规定的缺席审判制度，显然是出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提高诉讼效率以及节省诉讼成本的问

题考量，虽然都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但国外的缺席审判大都适用于轻罪，对重罪的看法都是要慎重适

用缺席审判，甚至是不承认重罪缺席判决的。而我国由于各种原因，反而没有对轻罪缺席审判作出任何

规定，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虽然我国认识到缺席审判的确立对打击反腐败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更应该

了解，一个程序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平衡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及诉讼效率三种价值。 

3.2. 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规定模糊 

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规定模糊。在对被告人的权利救济上，一方面有些权利规定的十分宽泛，另一

方面有些程序规定的十分简略。首先，立法者基于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的目的，仿照西方国家规定了被

告人的异议权，刑诉法第 295 条第 2 款规定，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了患有严重疾病不能出庭的人可以缺席审判，但条文规定的“疾病”并未指出被告人一定是无行为能力

人，若被告人精神正常，其认可判决不想上诉，但由于其近亲属不受限制的上诉权，违背被告人意愿进

行上诉，这是否尊重了被告人的上诉权是需要进行思考的[6]。 
在送达方面，一审稿规定了需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且明确提到被告人要收到传票和起诉

书副本，以便于能够保障被告人能够知悉审判时间、地点、被指控罪名以及主要事实和证据材料，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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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和终审稿修改成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后。从“收到”变成“送达后”这样的修改无形中缩小了被

告人的知情权。虽然域外文书送达确实会有一定的困难，但如果因为操作困难而减损被告人的知情权，

这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理念。 

3.3. 立法逻辑上混乱 

一项新制度的设定需要通过立法来加以明确，立法则需要有明确的逻辑思路，然而纵观第三章缺席

审判程序的所有条文，似乎此章立法顺序的逻辑存在问题。第 291 条第 1 款率先规定了第一类缺席审判

案件，紧接着规定了管辖法院，随后第 292 条至 295 条规定了具体的诉讼程序和权利保障机制，仅在本

章的最后两条规定了另外两种可以缺席审判的案件类型，对这样的立法顺序不免产生疑问：第 292 条至

295 条的具体程序和救济程序是否同样适用于后两种案件类型，若适用的话，是否可以将这两种案件类

型提前，若不适用，那么第二类、第三类是否真的属于缺席审判的法定类型，这也是需要再三斟酌的。 
其实仔细分析后两类案件，实际上并不是一项完整的审判程序，而只是审判程序的一个环节。第 296

条表述由于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原因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依法作出判决。第 297 条表

述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

罪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在审判程序开始之后，由于被告人出现了不能出庭的情

况，为了避免诉讼程序被无限期的拖延，提高诉讼效率，才将之前的程序转化为缺席审判程序。而这样

的程序不是正常完整的缺席审判程序。因此只有第一类才算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缺席审判，后两类更像

是排除审判障碍的方式，既然后两类与第一类不属于同一类意义上的缺席审判，在立法上将三者强行杂

糅在一起，有失妥当[7]。 
问题在于，该异议权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罪犯提出了异议，法院必须无条件重新审理，这就

导致了缺席审判判决极大的不稳定性，同时，原本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而进行的缺席审判，此时反而增

加了诉讼负担。其次是刑诉法第 294 条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同样具有不受限制的上诉权，第 296 条

规定。 

4. 对刑事缺席审判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如前所述，一项新制度的设立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作出进一步的修改，能够更大的

发挥制度的优势。根据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进行一系列的思考建议。 

4.1. 扩大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 

纵观其他国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并没有将公职人员腐败犯罪专门规定为缺席审判对象。因此，完

全可以说把逃往境外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人员作为缺席审判的重点对象，是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

主要特色[8]。但正因为该“特色”的存在，排除了其他适宜缺席审判案件的适用。其实我国完全可以参

照域外法关于缺席审判程序的规定，将轻罪纳入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作出修改： 
首先，被告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情况。在实践中，许多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无正当理由不愿出庭，

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仅仅因为被告人不出庭就导致审判无法进行，造成诉讼无限期的拖延，

因此对于那些能够认定案件事实、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即使被告人不到庭，但只要做到充分公告也可

进行缺席审理[9]。 

其次，考虑被告人自愿不出庭的情况。与上面一种情况相反，这种被告人在完全了解不出庭的后果

之后自愿不出庭的，应当尊重被告人的意愿。这符合现代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参照美国的缺席审判模式，检察院和法院都有义务告知被告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反复确认被告人的“自

愿性”，同时还需要法官作出利益衡量，由案件承办法官结合具体案件判断该案是否可以缺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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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维持法庭秩序方面也可以有条件的适用。我国并不像英美法系国家有蔑视法庭罪，对于违

反法庭秩序的，我国只能通过训诫、罚款、拘留等方式进行，在实践中这些惩罚方式的效果非常有限。

如果在被告人扰乱法庭秩序后被驱逐法庭，那么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由法官决定

是否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4.2. 对被告人的异议权作出细化规定 

上文提到，由于缺席审判程序不论如何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都是有缺陷的，所以我国规定了异议权，

但异议权条款规定的十分粗糙，需要进一步细化。 
异议权的规定最大的特点是并未对被告人异议权的行使作出任何限制。这样的规定是考虑到关于域

外司法协助的便利，但正因为如此，该权利毫无限制就会导致隐患。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异议权进行

一定的限制，以保证司法判决的既判力。 
一方面，应当对异议内容进行一定的审查。被告人提出的重新审理应当有“合理的理由”，例如法

院没有在审前以适当的方式通知被告人、被告人在缺席审判中没有获得有效辩护等。[杨宇冠：《中国特

色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以比较法为视角》，《法律适用》2018 年第 23 期，第 26 页。]另一方面

应当对异议期限进行一定的限制。既判力是判决的生命，如果一项判决的效力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那么判决就形同虚设，因此为了保证判决的既判力，需要规定异议期限，在异议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

视为认同原判决。原判决确实有错，则应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改判。 

4.3. 理清对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思路 

通过对缺席审判程序一章的梳理，可以发现缺席审判程序的法条采用了“第一类案件类型——管辖、

送达、辩护、以及权利救济等规定–第二类案件类型–第三类案件类型”的体例结构。显然这种体例结

构的逻辑存在可完善之处。 
笔者认为，参照刑诉法中关于特别程序的共同特点，可以得出结论：一项特殊程序的制度设立应当

遵循“案件类型–管辖等程序问题–救济”这一逻辑结构进行规定。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契入即：刑事

缺席审判的案件类型(所有的案件类型)–缺席审判的管辖等程序问题–被告人的救济。 
其实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思路很清晰，只是我国在规定该制度的时候有些急切。一些部分尚未

讨论明确就将其确定下来，这样“赶出来”的制度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应当在充分讨论每一项问题之后

再进行科学的逻辑的立法，以便于整个刑事诉讼法相匹配。 

5. 结语 

在反腐败的浪潮之下，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确实是为反腐打出强有力的一拳，但法律的目的并不

是独立地仅在某一时刻发挥作用，而是要做到与其他规定相匹配相结合，为社会之后的发展做出相应的

预期规范。虽然刑事缺席审判在短期看来会对反腐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否定观看待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眼前，需要不断借鉴外国的经验，结合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

情况，不断完善刑事缺席审判的相关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以便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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